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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购买或出售资产； 

2.对外投资(含委托理财、对子公司投资等)； 

3.提供财务资助（含委托贷款）； 

4.提供担保（含对子公司担保）； 

5.租入或租出资产； 

6. 委托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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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不当使用科学技术、违反科学伦理； 

18.其他重大风险情况、重大事故或者负面事件。 

（十三）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： 

1.



  

（一）



  

会议审批。 

第十条 当本制度第五条所列事项触及下列时点时，重大信息内部报告责任



  

第四章 附 则 

第十五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，依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本制度如与后者相冲突的，按照后者的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。 

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 

 

 

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五年七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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